揭阳市土地资源储备开发中心

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1、 部门基本情况

本中心为揭阳市国土资源局属下正科级事业单位。主要职能是⑴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市场要求，适量储备土地，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的调控力度。⑵接收土地收购储备资料，开展项目调查，进行可行性分析，拟定收购方案。⑶建立土地储备库，对市区需要盘活的存量土地及其它需调整的存量土地适时进行收购，并做好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。本中心事业编制3人，实有人数4人，经费由市财政核拨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2、 收入说明

2015年总收入74238.43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74216.9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8.75万元，事业收入8.69万元，其他收入4.09万元。

3、 支出说明

2015年总支出6518.31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3.17万元，项目支出6495.14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为0元，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元，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，3、公务接待支出0元。

五、2015年部门政府采购支出为0元。
